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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２００１〕３号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３日由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３７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１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因触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保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

经验，对审理此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所规定的“高压”包括１千

伏及其以上电压等级的高压电；１千伏以下电压等级为非高压电。

第二条 因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由电力设施产权人

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但对因高压电引起的人身损害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按照致

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来确定各自的责任。致害人的

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致害人的行

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非主要原因，则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条 因高压电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

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不可抗力；

（二）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

（三）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

为而引起触电事故；

（四）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

行为。

第四条 因触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包括：

（一）医疗费：指医院对因触电造成伤害的当事人进行治疗所

收取的费用。医疗费根据治疗医院诊断证明、处方和医药费、住院

费的单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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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还应当包括继续治疗费和其他器官功能训练费以及适

当的整容费。继续治疗费既可根据案情一次性判决，也可根据治

疗需要确定赔偿标准。

费用的计算参照公费医疗的标准。

当事人选择的医院应当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相应治疗能力的

医院、卫生院、急救站等医疗机构。当事人应当根据受损害的状况

和治疗需要就近选择治疗医院。

（二）误工费：有固定收入的，按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没有固

定收入或者无收入的，按事故发生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年工资标准

计算。误工时间可以按照医疗机构的证明或者法医鉴定确定；依

此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损害程度和恢复状况等确

定。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应当根据受

害人住院或者在外地接受治疗期间的时间，参照事故发生地国家

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受害人的伤残情况、治疗医院的意见决定是否赔偿营养费及其数

额。

（四）护理费：受害人住院期间，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按照误工

费的规定计算；无收入的，按照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也可

以参照护工市场价格计算。受害人出院以后，如果需要护理的，凭

治疗医院证明，按照伤残等级确定。残疾用具费应一并考虑。

（五）残疾人生活补助费：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或伤残等

级，按照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赔偿二十

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十

年；七十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六）残疾用具费：受害残疾人因日常生活或辅助生产劳动需

要必须配制假肢、代步车等辅助器具的，凭医院证明按照国产普通

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七）丧葬费：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机关有规定的，依该规定；没

有规定的，按照办理丧葬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计算。

（八）死亡补偿费：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二十年。对

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

于十年。

（九）被抚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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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抚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按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

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不满十八周岁的，生活费计算到十八周岁。

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的，生活费计算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

年龄每增加一岁抚养费少计一年，但计算生活费的年限最低不少

于十年；被抚养人七十周岁以上的，抚养费只计五年。

（十）交通费：是指救治触电受害人实际必需的合理交通费用，

包括必须转院治疗所必需的交通费。

（十一）住宿费：是指受害人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也不能住在

家里确需就地住宿的费用，其数额参照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

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标准计算。

当事人的亲友参加处理触电事故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

费、伙食补助费，参照第一款的有关规定计算，但计算费用的人数

不超过三人。

第五条 依照前条规定计算的各种费用，凡实际发生和受害

人急需的，应当一次性支付；其他费用，可以根据数额大小、受害人

需求程度、当事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确定支付时间和方式。如果

采用定期金赔偿方式，应当确定每期的赔偿额并要求责任人提供

适当的担保。

第六条 因非高压电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参照第四条和

第五条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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